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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愛的家長，您好：

    每年仍有許多孩子因家庭變故、遭受家庭暴力而無法繼續於自己的家中快樂長大。為能讓這些受創、失依的孩子感受「家庭」的愛與溫暖，家扶中心將招募寄養家庭，讓「愛的起點，成為孩子傷痛的終點」。 

今年度我們預計於100年6月4日辦理一場次寄養家庭招募說明會，會中將針對寄養服務內容、寄養法規與行政事項、職前訓練課程和審查作業流程等內容向您做完整介紹，我們期待符合申請資格且具愛心、耐心的爸媽能前來參加。如有意願且符合申請資格者，請回覆報名，以利本中心確認出席人數，感謝您！

    若您身邊亦有想瞭解寄養服務，也歡迎您協助邀請參與本次說明會唷！
說明會日期：100年6月4日（六）上午9：00～12：00

辦理地點：新竹家扶中心（新竹市光復路一段531巷72-8號）
活動流程：

	時間
	課程內容

	08：30-09：00
	申請者報到

	09：00-09：30
	家扶基金會暨新竹家扶中心服務沿革

	09：30-10：30
	家庭寄養服務工作介紹

	10：20-10：40
	休息片刻

	10：30-12：00
	寄養家庭審查流程與行政規定說明


如您有意願參與說明會且符合本會規定之申請資格（見附件），請於5/31前以電話或傳真方式回覆本中心寄養組社工林雅雯、許孟真、廖廷衛，謝謝您。
報名、諮詢電話：（03）5678585；傳真：（03）5797889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00年寄養家庭招募說明會   報名表
	參加者姓名
	父：


	母：

	聯絡電話
	住家：


	手機：

	招募訊息來源

（可複選）
	□曾為本會寄養家庭   □本會/中心網站

□親友介紹  □電視廣播  □海報傳單  □報章雜誌

□電子看板  □曾任其他機構寄養家庭  □社區看板

□100年兒童保護暨寄養家庭招募宣導活動

□其他：

	符合申請資格選項

（請參考附件說明）
	是，我們符合以下其中一種申請條件（限勾選一種）：

□雙親寄養家庭  □單親寄養家庭  □專業寄養家庭


※本次說明會列入職前課程訓練時數，邀請您可與您的先生或太太一起前來參加，本次活動恕不供餐，造成不便，敬請見諒！
附件
本中心在此提醒您，下表所列之各項資格均為申請成為本會認可之寄養家庭的基本要件，符合申請資格者得接受本中心之初步評估，及參與完整之職前訓練課程，並經過社工實地訪視、縣市政府審查通過，正式授證成為本中心之儲備寄養家庭，且持續接受本中心社工員督導與管理和參與在職訓練課程。因此，若您有意願參與寄養服務工作，請先務必告知您的家人，取得家庭成員的同意與支持，因為他們將成為您未來從事寄養服務有力的後盾。
＊財團法人台灣兒童寄養家庭扶助基金會—寄養家庭申請資格：

	條件/類型
	雙親家庭
	單親家庭
	專業寄養家庭

	年齡
	夫妻年齡均在25歲以上，其中一方（父或母）需在65歲以下
	1.單親家長年齡在25歲以上，65歲以下。

2.失婚具有照顧子女的能力、經驗者。
	1.申請者需具有高中以上學歷，年齡25歲以上，50歲以下，並具有擔任托兒所或安置機構保育員2年以上工作經驗，或領有專業保母證照者。

2.申請者為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，曾有2年以上社會工作實務經驗或領有社工師執照者。

	學歷
	夫妻雙方均需有國中以上學歷
	單親家長需具有國中以上學歷
	

	婚齡
	結婚滿兩年以上，夫妻關係穩定和諧者
	無限制
	無限制

	子女人數
	未滿18歲之子女人數不得超過4人

	健康狀況
	全數家庭成員身心健康，無傳染性疾病

	品行
	夫妻雙方或申請者皆無不良素行記錄

	居住空間
	住所安全且有足夠的活動空間


注意事項：
因各縣市訂定之寄養辦法中，所規定之寄養家庭申請資
格不盡相同，本中心乃參考新竹縣市政府之標準，訂列
上表之規定，請申請者酌量本身家庭狀況與基本條件再
做申請。不符合以上規定者，恐難通過縣市審查程序，
本中心在此仍感謝您欲從事社會服務與關懷弱勢兒童之
美意，造成不便敬請見諒。






打開家門，


讓愛住進來








